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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蔽率、容積率資料一覽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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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區 建蔽率% 容積率% 備註

住宅區 50 120  

觀光產業專用

區

30 60

沙灘遊樂區 3 高度不得超過3.5公尺

苗圃公園 5 樓高不得超過2層樓或7公尺

服務管理中心

用地

50 建築高度不得大於2層樓或7公尺

臨接道路寬度8公尺以上者,建築應

退縮4公尺並予綠化美化

旅館區 60 180 建築樓層不得超過5層樓

開發時應有垃圾及污水處理設施，

建築型態應儘量考量地方特有風格

旅館區應以整體開發為原則

宗教專用區 40 80

發電廠用地 60 120


